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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3911号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6
156

104,515,162
104,515,162

58.4630
58.46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小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俞建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67,432
比例（%）
99.9543

反对
票数
39,561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8,169

比例（%）
0.007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67,432
比例（%）
99.9543

反对
票数
39,561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8,169

比例（%）
0.007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68,232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39,561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7,369

比例（%）
0.0072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68,232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39,561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7,369

比例（%）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135,795
比例（%）
99.8891

反对
票数

105,195
比例（%）
0.1009

弃权
票数
10,369

比例（%）
0.010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62,820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41,973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0,369

比例（%）
0.01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3,294,288
比例（%）
98.8318

反对
票数

1,209,528
比例（%）
1.1572

弃权
票数
11,346

比例（%）
0.011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401,798
比例（%）
99.8915

反对
票数

105,195
比例（%）
0.1006

弃权
票数
8,169

比例（%）
0.007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贺艳明先生

得票数

96,611,4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4376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6 年度中期分红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
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9,190,177

19,190,177

19,121,543

19,123,743

比例（%）

99.7560

99.7560

99.3992

99.4107

反对

票数

39,561

39,561

105,195

105,195

比例（%）

0.2056

0.2056

0.5468

0.5468

弃权

票数

7,369

7,369

10,369

8,169

比例（%）

0.0384

0.0384

0.0540

0.0425

2、累积投票议案
9、《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贺艳明先生

得票数

11,333,35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58.9140

是否当选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孙彬、李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238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和元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沧海路3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0
140

214,574,390
214,574,390

34.0427
34.04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和元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737,730
比例（%）
99.1440

反对
票数

1,786,560
比例（%）
0.8326

弃权
票数
50,100

比例（%）
0.02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704,638
比例（%）
99.1286

反对
票数

1,821,752
比例（%）
0.8490

弃权
票数
48,000

比例（%）
0.0224

3、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683,014
比例（%）
99.1185

反对
票数

1,841,854
比例（%）
0.8583

弃权
票数
49,522

比例（%）
0.023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710,498
比例（%）
99.1313

反对
票数

1,787,210
比例（%）
0.8329

弃权
票数
76,682

比例（%）
0.0358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019,138
比例（%）
96.4734

反对
票数

1,855,454
比例（%）
3.5085

弃权
票数
9,522

比例（%）
0.0181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和元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
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144,466
比例（%）
96.3369

反对
票数

1,858,466
比例（%）
3.5704

弃权
票数
48,182

比例（%）
0.09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905,636
比例（%）
96.2588

反对
票数

1,877,808
比例（%）
3.5507

弃权
票数

100,670
比例（%）
0.1905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656,549
比例（%）
99.1062

反对
票数

1,857,171
比例（%）
0.8655

弃权
票数
60,670

比例（%）
0.02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关 于 预 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
〈上 海 和 元
生 物 技 术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
事 、高 级 管
理人员薪酬
与考核管理
制 度〉的 议

案》
《关 于 公 司
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确认
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提 请
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0,181,362

50,187,222

50,186,138

50,144,466

50,072,636

50,133,273

比例（%）

96.4078

96.4191

96.4170

96.3369

96.1989

96.3154

反对

票数

1,821,752

1,787,210

1,855,454

1,858,466

1,877,808

1,857,171

比例（%）

3.4999

3.4335

3.5646

3.5704

3.6076

3.5679

弃权

票数

48,000

76,682

9,522

48,182

100,670

60,670

比例（%）

0.0923

0.1474

0.0184

0.0927

0.1935

0.11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议案8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5关联股东潘讴东、夏清梅、殷珊、杨兴林、潘俊屹、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王富杰、额日贺未出席本次会议，无需回避
表决；议案6关联股东潘讴东、夏清梅、殷珊、杨兴林、潘俊屹、徐鲁媛、王耀、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王富杰、额日贺未出席本次会
议，无需回避表决；议案 7关联股东潘讴东、夏清梅、殷珊、杨兴林、潘俊屹、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王富杰、额日贺未出席本次会
议，无需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和元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5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联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信科技”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富信科技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联升投资有限公

司（Allied Rising Investment Limited）；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4,082,000股，占富信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4.63%；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方

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2026

年5月13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联升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4,082,000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4.63%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富信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联升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富信科技的股份比例不超过5%。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
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
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 3月修
订）》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出让方未违反关于
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4,082,0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4.63%，转让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序号
1

拟转让股东名称
联升投资有限公司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4,082,000

占总股本比例
4.63%

占所持股份比例
100.00%

转让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13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
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

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4,082,000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4,082,0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fxkj2026@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755-2383 514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
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

书》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
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81 证券简称：视涯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0
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999号上海视涯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11
911
0

351,909,979
351,909,979

0
19.9509
19.9509

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顾铁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列席7人，独立董事Li Yifan因出差请假。
2、董事会秘书丰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351,617,839
0

比例（%）
99.9169

0

反对
票数
14,571

0

比例（%）
0.0041

0

弃权
票数

277,569
0

比例（%）
0.079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1,617,839

比例（%）

99.9169

反对

票数

14,571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277,569

比例（%）

0.07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 1。关联股东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箕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稷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凯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新澜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新淳河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新沁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新瀚河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新沃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合肥新沛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珂、凌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30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9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韶关市创业路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7
127

99,645,173
99,645,173
62.2607
62.26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文宏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欧莱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34,501
比例（%）
99.9892

反对
票数
2,395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8,277

比例（%）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34,392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3,304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7,477

比例（%）
0.00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35,301
比例（%）
99.9900

反对
票数
2,395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7,477

比例（%）
0.0076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21,963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15,733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7,477

比例（%）
0.007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21,363
比例（%）
99.9761

反对
票数
17,413

比例（%）
0.0174

弃权
票数
6,397

比例（%）
0.006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21,363
比例（%）
99.9761

反对
票数
17,413

比例（%）
0.0174

弃权
票数
6,397

比例（%）
0.006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68,332

9,355,903

9,355,303

9,355,303

比例（%）

99.8850%

99.7525%

99.7461%

99.7461%

反对

票数

3,304

15,733

17,413

17,413

比例（%）

0.0352%

0.1677%

0.1856%

0.1856%

弃权

票数

7,477

7,477

6,397

6,397

比例（%）

0.0798%

0.0798%

0.0683%

0.06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未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会议案2、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燕华、孙锦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311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8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桐子咀南街35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5
125

60,492,155
60,492,155
34.8072
34.80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向荣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田玲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
2、董事会秘书毛钢烈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陈英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220,864
比例（%）
97.8984

反对
票数

1,094,005
比例（%）
1.8085

弃权
票数

177,286
比例（%）
0.293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216,278
比例（%）
97.8908

反对
票数

1,106,619
比例（%）
1.8293

弃权
票数

169,258
比例（%）
0.2799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220,767
比例（%）
97.8982

反对
票数

1,094,102
比例（%）
1.8086

弃权
票数

177,286
比例（%）
0.293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1,470
比例（%）
93.8787

反对
票数

1,107,616
比例（%）
5.2353

弃权
票数

187,429
比例（%）
0.885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97,110
比例（%）
97.8591

反对
票数

1,107,616
比例（%）
1.8310

弃权
票数

187,429
比例（%）
0.309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254,790
比例（%）
97.9545

反对
票数

1,044,336
比例（%）
1.7263

弃权
票数

193,029
比例（%）
0.319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93,724
比例（%）
97.8535

反对
票数

1,134,773
比例（%）
1.8759

弃权
票数

163,658
比例（%）
0.2706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195,924
比例（%）
97.8571

反对
票数

1,095,002
比例（%）
1.8101

弃权
票数

201,229
比例（%）
0.33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325,938

12,330,427

9,361,470

12,306,770

12,364,450

比例（%）

90.6198

90.6528

87.8474

90.4788

90.9029

反对

票数

1,106,619

1,094,102

1,107,616

1,107,616

1,044,336

比例（%）

8.1358

8.0437

10.3938

8.1431

7.6779

弃权

票数

169,258

177,286

187,429

187,429

193,029

比例（%）

1.2444

1.3035

1.7588

1.3781

1.41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5%以下股东不包括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和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议案4涉及的关联股东向荣、刘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涵、周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9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安康路8号，苑东生物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
83

101,142,586
101,142,586

58.0103
58.0103

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普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本
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票回购专户所持有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颖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耿鸿武因公务出差原因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125,116
比例（%）
99.9827

反对
票数
17,47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122,072
比例（%）
99.9797

反对
票数
20,514

比例（%）
0.02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375,266
比例（%）
99.9423

反对
票数
18,670

比例（%）
0.05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122,489
比例（%）
99.9801

反对
票数
20,097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205,468
比例（%）
99.8404

反对
票数
43,468

比例（%）
0.159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125,116
比例（%）
99.9827

反对
票数
17,47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263,422

13,265,266

13,240,468

13,266,466

比例（%）

99.8455

99.8594

99.6727

99.8684

反对

票数

20,514

18,670

43,468

17,470

比例（%）

0.1545

0.1406

0.3273

0.1316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3位独立董事《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莉莉、张天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37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

12日、2026年5月13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
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
司A股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清越科技”变更为“ST清越”。

●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
2026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清越”变更为“*ST清越”。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2日、2026年5月13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查证，现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正常推进。
2、公司于 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

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开市起停牌1天，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并
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清越科技”变更为“ST清越”，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
2026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清越”变更为“*ST清越”，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6、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

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9日停牌1天，4月30日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清越科技”变更为“ST清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
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
2026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清越”变更为“*ST清越”，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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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为：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 12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
400.0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若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127
08*****128

股东名称
东岳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晓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0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4年10月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约定的计算公式，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后
续将依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山东省桓台县东岳未来路3799号
2、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3、咨询电话：0533-851433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